
 

114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年1月5日 

一、 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蔡召集人田木(請假)  

委員：李委員瑞玲(代理主席) 、郭委員香蘭、李委員昌萬、鍾委員瀚陞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季視察重點： 

1、 對於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辦理情形。 

2、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請所方對員工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傳，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若仍未使用請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授 

課。 

3、 115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4、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未明文規定召開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應有委員出席人數方能成會及決議要件，爰擬規

定本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4年12月15日下午2時於基隆看守所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4次視察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簡報內容可參附件

1)。 

2、 本季由基隆看守所秘書會同政風主任及各場舍1名收容人於10/16、10/30、11/13、11/27查看外部視察小組信箱，均無信件；



 

本次會議由李昌萬委員前往親自開啟意見箱，亦無信件。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

出具體建議) 

對於收容人申請購買 

物品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 

一、本所收容人欲購買合作社物品，自行填寫三聯單，由合作社主管逕行扣款，再  

    轉交當日報表予戒護科保管。 

二、若收容人欲購買個人必須物品(如:保健食品、老花眼鏡等)，自行填寫申請報告 

    單，經長官核准後請總務科小庶務代為購買，再由戒護科保管辦理後續扣款事 

    宜。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 委員意見： 
    是否有收容人反應生活必需用品，無法購買取得? 

二、 機關回覆： 

(一)收容人如需需採買生活物品，都能自行填寫三聯單，由合作社購買取得，惟最

近收容人常反應因冬日天氣乾燥，需購買乳液保濕，爰本所與基隆監獄協調請

該監招標增購乳液後，提供收容人購買。 

(二)合作社有生活必需用品購買清冊，倘收容人欲購買個人用品，於法令所許範圍

內，可以打報告單申請，並經長官核准後，再請總務科代為購買。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 

無。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 

建議事項，機關因應 

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機關辦理情形： 

一、本所已積極推廣宣傳員工心理諮商，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二、另本所同仁 114年外部 EAP使用情形，截至統計目前為止，業已使用 3人次， 

無。 



 

第三季請所方對員工 

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 

傳，並鼓勵同仁多加 

使用，若仍未使用請 

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 

教課程，請諮商心理 

師蒞所授課 

 

 

    相關諮詢內容由特約機構保密。 

三、明年度本所若無人使用心理諮商服務，再轉為請諮商心理師蒞所辦理心理衛教 

    課程或專題演講。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 
(一)上一季所方報告有委外簽定心理諮商的服務，同仁可以直接透過 Line掃描預約  

    方式，避免透過人事室申請，能有效保障個人隱私，增加同仁諮商的意願，因 

    監所工作性質屬於高壓環境，所以也建議所方持續宣傳並推廣員工心理諮商協 

    助方案，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二)若使用率低的話，也請所方研議請諮商心理師直接蒞所向同仁提供心理衛教課 

    程。 

(三)目前所方已有突破，有3人次使用，當初規劃目的是推廣更多人使用，如有剩餘 

    經費，所方是否能持續辦理相關課程。 

二、機關回覆： 

         今年度同仁已有 3人次使用，明年度本所若無人使用心理諮商服務，再轉為請

諮商心理師蒞所辦理心理衛教課程或專題演講。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 

115年外部視察計畫 

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 

定 

 

◎機關辦理情形： 

一、基隆看守所歷年視察討論及新增擬定議題如下所示，提供各委員參酌。 

歷年討論議題： 

(一)收容人食米、副食品招標辦理情形。 

(二)收容人所內看診之辦理情形。 

(三)毒品犯收容人及精神疾病收容人之復歸轉銜辦理情形。 

(四)收容人之各項教化輔導措施辦理情形。 

(五)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之囚情動態掌握及機關查察與督導辦理情形。 

(六)收容人送達業務辦理情形。 

(七)覊押被告(禁見)收容人醫療處遇辦理情形。 

(八)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後就業轉介之辦理情形。 

(九)收容人給養伙食之辦理情形。 

依委員參採基

隆看守所之歷

年及新增之擬

定議題，並經

各委員建議及

討論結果，確

認 115年度視

察計畫及視察

重點。 



 

(十)對於視同作業收容人之調用、管理、考核之相關作為。 

(十一)收容人家庭支持推展及脆弱家庭關懷服務情形。 

(十二)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及高齡收容人之在監處遇辦理情形。 

(十三)本所之接見及通信辦理情形。 

新增擬訂議題: 

(一)對於有自傷、自殺等高風險族群之轉銜辦理情形。 

(二)法令修正後，收容人金錢、物品保管及寄入物品處理及執行情形。 

(三)配合農業部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之應變措施及辦理情形。 

(四)藥品管制辦理情形。 

(五)本所名籍重點業務辦理情形。 

(六)管理互動及衝突預防(含霸凌) 

(七)訪談收容人跟職員 

(八)醫護人員看診時安全防範措施辦理情形。 

(九)自營作業產品之安全衛生管理與稽核作業。 

(十) 無人機擅闖機關所轄空域丟擲違禁物品之防範措施。 

(十一) 本所感染管制及傳染病防治措施之辦理情形。 

(十二)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十三) 116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 

(一)各位委員如有其他議題可以一併提出。原則上一季討論三項議題。相關的議題 

    可以排在同一季討論。 

(二)矯正署很重視「管理互動跟衝突預防(含霸凌)」，建議明年納入議題討論。 

二、機關回覆： 

    依委員建議及討論結果，選擇明年度各季視察重點議題，如下所示： 

    第一季 

    配合農業部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之應變措施及辦理情形。 

    法令修正後，收容人金錢、物品保管及寄入物品處理及執行情形。 

    對於有自傷、自殺等高風險族群之轉銜辦理情形。 



 

    第二季 

    藥品管制辦理情形。 

    本所名籍重點業務辦理情形。 

    管理互動及衝突預防(含霸凌)。 

    第三季 

    訪談本所收容人及機關職員。 

    醫護人員看診時安全防範措施辦理情形。 

    自營作業產品之安全衛生管理與稽核作業。 

    第四季 

    無人機擅闖機關所轄空域丟擲違禁物品之防範措施。 

    本所感染管制及傳染病防治措施之辦理情形。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16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決議：依委員建議及討論結果辦理明年度各季視察計畫及視察重點。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

視察小組實施辦法」

未明文規定召開外部 

視察小組會議，應有

委員出席人數方能成

會及決議要件，爰擬 

規定本所外部視察小

組會議，應有委員總

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其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機關辦理情形： 

  為確保會議決策有效性，訂定委員會議應出席人數及決議標準。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 

(一)照案通過。     

(二)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是否應現場開會，或是可以視訊方式出席參加會議，再請向 

    署確認。 

二、機關回應：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未明文規定委員出席會議方式，會後將與 

    矯正署確認。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管考建議 

114 3 對於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所後就業轉介辦理情形 本案已陳報114年第3季視察



 

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114 3 
辦理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及拒收辦理情形 本案已陳報114年第3季視察

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114 3 上季訪談同仁，提及希望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請進行研議評估 

  

本案已陳報114年第3季視察

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114 3 
請機關評估屋頂太陽能板建置之可行性 本案已陳報114年第3季視察

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五、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附件一：114年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二：114年第 4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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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4年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 

 

壹、時間：114年 12月 15日（星期一）14 時整 

貳、地點：本所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 李委員瑞玲                            記錄：許政斌  

肆、出列席者：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114年第 4季基隆看守所的外部視察小組會議，今天是 114年 12月 

    15日下午 2時 5分，首先我們先謝謝各位委員、秘座及各位科長前 

    來參加，我們今天就依照會議議程來進行。 

陸、本（4）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重點(依 114年外部視察計畫第 4季視察重點辦理)： 

(一)對於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辦理情形。 

(二)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請所方對員工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傳，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若仍 

    未使用請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授課。 

(三)115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四)「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未明文規定召開外部視察 

    小組會議，應有委員出席人數方能成會及決議要件，爰擬規定本所 

    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 本所陳報「開封日勤休時程規劃表」及「未開封日勤休時程規劃 

      表」等勤務規劃一案，業已經由法務部矯正署114年11月20日法矯 

      署安決字第11401823090號函核定(詳附件)，本所將依所報勤務規 

      劃，辦理戒護人員輪班輪休及辦公日勤休時程安排等事宜，「開 

      封日及未開封日勤休時程規劃表」自115年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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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季無收容人投訴或陳情本小組案件(每 2週確認意見箱有無投訴 

      或陳情信件 1次，最近一次確認日期為 114年 11月 27日)，計 4 

      次。 

 (三) 今日由李委員昌萬親自前往開啟意見箱，無收容人投訴或陳情本 

      小組案件。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一：對於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總務科)： 

     1、本所收容人欲購買合作社物品，自行填寫三聯單，由合作社主 

        管逕行扣款，再轉交當日報表予戒護科保管。 

     2、若收容人欲購買個人必須物品(如:保健食品、老花眼鏡等)，自 

        行填寫申請報告單，經長官核准後請總務科小庶務代為購買， 

        再由戒護科保管辦理後續扣款事宜。 

■決議： 同意機關意見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案由二：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請所方對員工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傳，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若仍未使用請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 

        授課。 

◎機關辦理情形(人事室)：  

     1、本所已積極推廣宣傳員工心理諮商，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2、另本所同仁 114年外部 EAP使用情形，截至統計目前為止，業 

        已使用 3人次，相關諮詢內容由特約機構保密。 

     3、明年度本所若無人使用心理諮商服務，再轉為請諮商心理師蒞 

        所辦理心理衛教課程或專題演講。                     

■決議： 同意機關意見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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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15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機關辦理情形：本所歷年視察討論及新增擬定議題，詳如附件，提供 

                各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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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各委員討論，選擇及新增建議明年度各季視察重點議題，如 

        下表所示 ： 

 

115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 

季別 案由摘要 說明 

 

 

 

 

第一季 
 

配合農業部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之應變措施及辦理情形。 
 

法令修正後，收容人金錢、物品保管及寄入物品處理及執行情

形。 

 

對於有自傷、自殺等高風險族群之轉銜辦理情形。 
 

 

 

第二季 

 

藥品管制辦理情形。 
 

本所名籍重點業務辦理情形。 
 

管理互動及衝突預防(含霸凌)。 
 

 

 

 

第三季 

 

訪談本所收容人及機關職員。 
 

醫護人員看診時安全防範措施辦理情形。 

自營作業產品之安全衛生管理與稽核作業。 
 

 

 

 

第四季 

 

無人機擅闖機關所轄空域丟擲違禁物品之防範措施。 
 

本所感染管制及傳染病防治措施之辦理情形。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16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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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未明文規定召開外部 

        視察小組會議，應有委員出席人數方能成會及決議要件，爰擬 

        規定本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決議： 照案通過。 

 

柒、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 

    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小組視需要放入)： 

    114年第 3季視察報告一案如下： 

    案由一：對於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所後就業轉介辦理情形。  

    案由二：辦理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及拒收辦理情形。 

    案由四：上季訪談同仁，提及希望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請進行 

            研議評估。 

    案由五：請機關評估屋頂太陽能板建置之可行性。                      

■決議：以上 4案已陳報 114年第 3季視察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4時 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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